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湖北鼎龙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王敏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949 号）核准，湖北鼎龙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龙股份”、“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的方式购买浙江旗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旗捷投资”）100%

股权、杭州旗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旗捷科技”）24%股权、深圳超俊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俊科技”）100%股权和宁波佛来斯通新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佛来斯通”）100%股权；同时，向不超过 5 名特定投资

者募集不超过 99,086.00 万元配套资金。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作为鼎龙股份重大资产重

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

组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要求，对公司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购买资产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

如下： 

一、购买资产涉及的盈利承诺及承诺情况 

1、旗捷科技业绩承诺 

根据旗捷投资、旗捷科技交易对方（上海翔虎除外）分别与鼎龙股份签署的

《旗捷科技盈利承诺补偿协议》，上述业绩承诺方对旗捷科技业绩承诺情况如下： 

（1）业绩承诺金额 



旗捷科技在 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各会计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000 万元、6,000 万元和 7,000

万元。 

（2）业绩承诺方承担补偿义务的比例 

序号 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 承担补偿义务的比例（%） 

1 王敏 26.22 

2 王志萍 26.22 

3 吴璐 8.36 

4 濮瑜 3.325 

5 彭可云 2.3275 

6 赵炯 1.1875 

7 赵志奋 0.38 

8 保安勇 0.38 

9 舟山旗捷 5.00 

合计 73.40 

（3）补偿方式 

承诺期内，旗捷科技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

承诺净利润数，则承诺方应在当年度《盈利承诺专项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

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向鼎龙股份支付补偿。当年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年应补偿金额=44,000 万元*（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

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内各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之和*承担补偿义务

的比例-已补偿金额 

承诺方先以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当年应补偿金额/发行股份的价格 

鼎龙股份在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为：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 

鼎龙股份承诺期内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做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



=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现金股利（以税前金额为准）×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以上所补偿的股份数由上市公司以 1 元总价回购并注销。若上市公司补偿股

份回购并注销事宜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因未获得相关债权人认可等原因

而无法实施的，则业绩承诺方承诺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2 个月内，将该等股份按

照本次补偿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各自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占上

市公司其他股东所持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赠送给上市公司其他股东。 

承诺方尚未出售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差额部分由承诺方以现金补偿。 

承诺方向上市公司支付的股份补偿与现金补偿总计不超过目标资产的交易

总对价。在隔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

额不冲回。 

2、超俊科技业绩承诺 

根据何泽基、刘想欢与鼎龙股份签署的《超俊科技盈利承诺补偿协议》，上

述业绩承诺方对超俊科技业绩承诺情况如下： 

（1）业绩承诺金额 

超俊科技在 2016年至2019年各会计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500 万元、5,250 万元、6,200 万元和 7,000 万元。 

（2）业绩承诺补偿情况 

承诺期内，超俊科技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

承诺净利润数，则承诺方应在当年度《盈利承诺专项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

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向鼎龙股份支付补偿。当年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年应补偿金额=42,086.00 万元×（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

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内各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之和-已补偿金

额 

根据本条规定如承诺方当年需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的，则先以何泽基因本次

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的部分由何泽基或刘想欢以现金补

偿。 



何泽基先以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当年应补偿金额/发行股份的价格 

鼎龙股份在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为：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 

鼎龙股份承诺期内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做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

=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现金股利（以税前金额为准）×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以上所补偿的股份数由上市公司以 1 元总价回购并注销。若上市公司上市应

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因未获得相关债权人认可

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承诺方承诺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2 个月内，将该等股份

按照本次补偿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各自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占

上市公司其他股东所持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赠送给上市公司其他股东。 

承诺方向上市公司支付的股份补偿与现金补偿总计不超过目标资产的交易

总对价减去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年度净资产的算术平均值（净

资产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准）。在隔年计算的应补

偿金额少于或等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在承诺期届满后三个月内，鼎龙股份根据标的资产承诺期内的实际经营状

况，择机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资产出具《减值测

试报告》。如目标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

则承诺方应对鼎龙股份另行补偿。 

应补偿的金额=（期末减值额-在承诺期内因实际利润未达承诺利润已支付的

补偿额）*50%。但是，目标资产减值补偿与盈利承诺补偿合计不超过目标资产

的交易总对价。 

3、佛来斯通业绩承诺 

根据陈全吉、胡晖、谢莉芬、林福华、杨明红与鼎龙股份签署的《佛来斯通

购买资产协议》，上述业绩承诺方对佛来斯通业绩承诺情况如下： 

（1）业绩承诺金额 



佛来斯通在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各会计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00 万元、600 万元和 720 万元。 

（2）业绩承诺方承担补偿义务的比例 

序号 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 承担补偿义务的比例（%） 

1 陈全吉 2.00 

2 胡晖 0.5217 

3 谢莉芬 0.1739 

4 林福华 0.1739 

5 杨明红 0.0870 

合计 3.00 

（3）补偿方式 

承诺期内，佛来斯通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

承诺净利润数，则承诺方应在当年度《盈利承诺专项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

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向鼎龙股份支付现金补偿。当年的现金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

式计算： 

当年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

净利润数）*承担补偿义务的比例-累计已补偿金额。 

二、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旗捷科技、超俊科技、佛来斯通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根据大信专审字[2019]第 2-00370 号审核报告，旗捷科

技、超俊科技、佛来斯通 2018 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 

1、旗捷科技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旗捷科技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后，旗捷科技 2018 年实际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9,117.83 万元，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实现数额为 8,928.40 万

元。2016 年-2018 年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24,960.89 万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24,510.39 万元，超过 2016 年-2018

年累计业绩承诺金额 6,510.39 万元，超出 36.17%。 

2、超俊科技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超俊科技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后，超俊科技 2018 年实际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4,404.76 万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实现数额为 4,254.75 万元。

2016 年-2018 年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14,948.68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14,952.75 万元，低于 2016 年-2018 年累

计业绩承诺金额 997.25 万元，未完成比例为 6.25%。 

根据何泽基、刘想欢与鼎龙股份签署的《超俊科技购买资产协议》，上述交

易对方需要向上市公司补偿。 

3、佛来斯通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佛来斯通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后，佛来斯通 2018 年实际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21.64 万元，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实现数额为 72.46 万元。

2016 年-2018 年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754.67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633.29 万元，低于 2016 年-2018 年累计业绩

承诺金额 1,186.71 万元，未完成比例为 65.20%。 

根据陈全吉、胡晖、谢莉芬、林福华、杨明红与鼎龙股份签署的《佛来斯通

购买资产协议》，上述交易对方需要向上市公司补偿。 

4、鼎龙股份及西南证券针对盈利承诺风险所做的风险提示 

依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鼎龙股份和西南证券分别在重组报告书、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做出了“特别风险提示”，披露了标的公司的盈利预测风险，

具体内容如下： 

“本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约定，……；超俊科技 2016 年至 2019 年实现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4,500 万元、5,250 万

元、6,200 万元和 7,000 万元；佛来斯通 2017 年至 2018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00 万元、600 万元和 720 万元。……。

该盈利承诺系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方基于目前的运营能力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并与

上市公司协商谈判做出的综合判断，最终能否实现将取决于行业发展趋势和各标

的公司业绩承诺方的经营管理能力。本次交易存在承诺期内标的资产实际净利润

达不到承诺净利润的风险和业绩承诺比例未能全部覆盖的情况，提请投资者注

意。” 

5、超俊科技、佛来斯通业绩未完成的原因 

（1）佛来斯通 2017 年进行彩粉技改扩建项目，该项目因设备检修和技术路

线大幅调整，佛来斯通技改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同时受环保趋严致使上游原材料

供应商停产影响，佛来斯通 2018 年暂停生产 5 个月，导致其生产、销售均大幅

下降。但是佛来斯通已于 2019 年 1 月开始恢复生产，交货能力得到明显改善，

市场地位也得到较好的恢复，产能将逐步释放，协同效应将逐步体现。 

 （2）因市场原因，超俊科技对产品结构及客户群体进行了调整，低毛利产

品销售的减少导致超俊科技销售收入和利润规模未达预期。高毛利产品的利好影

响将在后期逐步体现。 

2019 年，公司计划：在市场销售方面，投入精锐力量开拓重点高端客户，

加强产品差异化定价策略，努力稳定并提升盈利水平；在生产制造方面，严格控

制来料质量，加快工装、自动化设备的使用，提升效率；在成本控制方面，重点

抓人员效率的提升和人均产出比；在研发方面，增强研发，优化配方，继续丰富

产品，降低成本；在财务管控方面，进行更深入、细致的财务分析，为生产、销

售提供数据支撑和风险提示，加强对客户的风险管理，严控应收回款风险。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超俊科技、佛来斯通未达到盈利承诺目标深感遗憾，本独

立财务顾问将持续督导超俊科技、佛来斯通业绩承诺方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积

极履行相应承诺。 

三、西南证券对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西南证券通过与公司高管人员进行交流，查阅相关协议、财务会计报告及审

核报告，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根据大信专审字[2019]第 2-00370 号审核报告，经核查，西南证券认为：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标的资产旗捷科技、超俊科技、佛来斯通 2018 年

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合计为 13,255.61 万

元，达到 2018 年度承诺净利润合计的 95%；标的资产旗捷科技、超俊科技、佛

来斯通2016年至2018年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合计为 40,096.43万元，超过 2016年至 2018年累计承诺的净利润 35,770.00

万元，累计完成率为 112.10%。 

其中，旗捷科技 2018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超过盈利承诺水平，业绩承诺人关于旗捷科技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已经

实现，不需要对上市公司进行业绩补偿。 

超俊科技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2016年至2018年度累计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低于累计业绩承诺水平，实现率为 93.75%，累计承诺金额完成

不足部分 997.25 万元。超俊科技业绩承诺方应当在《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

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向鼎龙股份以股份方式支付补偿。 

佛来斯通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2016年至2018年度累计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低于累计业绩承诺水平，实现率为 34.80%，累计承诺金额完成

不足部分 1,186.71 万元。佛来斯通业绩承诺方应当在《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

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向鼎龙股份以现金方式支付补偿。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

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 21 日 


